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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机器棉纺织业 

袁为鹏
1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摘 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机器棉纺织业集中的东、中部地区迅速沦陷，棉纺织业遭受严重打击，

损失惨重。日本侵略者对棉花等原材料及华商企业生产设备进行掠夺、管控，加剧了沦陷区棉纺织业之衰败。沦陷

区棉纺织业的国别构成、技术水平、地区分布等亦出现显著结构变化。战前既已具备一定优势地位的日资企业，在

日军武力扶持下得以很快恢复生产并获得进一步扩张，牢牢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华商利用租界庇护和战时产品供不

应求的有利市场条件，以分散化、小型化策略应对日军的管控，曾一度获得较高利润，一时呈现局部繁荣之景象。

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战局的失利，日本对原材料与棉布市场的管制加强，沦陷区的能源与原材料短缺的问

题日益严重，许多工厂无法正常开工。抗战后期日军为了保证钢铁供应，疯狂掠夺华商工厂和在华日本棉纺织企业

的机器设备，最终造成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全面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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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我国近代机器棉纺织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期，对全面抗战以来的棉纺织

业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棉纺织业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对大后方国统区方面，对沦陷区 1及抗日根据地

的棉纺织业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借助相关史料，拟对 1937—1945年间，我国广大沦陷区机器棉纺织业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与掠夺之下，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征进行整体叙述与分析。 

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于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大毁坏 

抗战前夕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发展势头良好，
2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棉纺织业良好的发展势头。国民政府及工商各界

人士虽力图将东中部棉纺织厂迁往内地以避免损失，维持抗战能力，但因战前中国棉纺织业区高度集中于沿海各省，短时间内难

以有效疏散。加之交通落后，有关人员观望徘徊，搬迁工作虽然取得部分成绩，却未能充分有效进行。国内主要棉纺织业集中的

城市，如天津、济南、青岛、太原、上海、无锡、常州、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失守，绝大多数工厂沦入敌手，仅约十余万枚纱锭、

数百台织机迁入后方。据统计，因战争原因毁于炮火、被日寇占有，或出售给第三国商人的华商纱厂达 56家，纱锭损失 180余

万台，织布机丧失约 1.8万台，相当于战前机器设备的 70%左右。3 

华商棉纺工业核心区上海所受损失较重，“八一三”事变之后战事绵延三个月，华商各厂多集中于处于交战核心区的沪东、

沪西一带。除租界 9 厂外“其余各厂多皆受损失”。
4
重要企业申新八厂 126 台精华纺织机被日军全部炸毁。在军人掩护下，丰

田厂等日资企业技术人员专门进行技术性破坏，发泄平日竞争之怒。申新一、八两厂共损失法币(1936 年币值)500 余万元。5申

新五厂基沦为战场，车间、房屋“均已全部焚毁，损失巨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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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个别工厂如上海中区的申新二、九厂等虽未直接受损，但其原料、制品间接损失难以计量。综计上海一埠 22家民营纱

厂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其中完全被毁 16家。战火毁坏纱锭 27.54万枚，织布机 3102台，分别占华商设备总数 25%和 35%。棉

纺织业纱线锭之损失数量约在 17万余枚，达战前设备 70%。
6
其他工厂虽然受战火破坏较小，但大多被日军控制，“更是一种无

可补偿的损失”。7 

伴随战争规模扩大，无锡、常州等纺织重镇主要工厂相继被毁。无锡市内庆丰、申新、丽新、振新、振华等棉纺织厂，万源、

元大丝织厂遭遇轰炸。全市 11万枚纱锭被毁，7家工厂中，4家毁于战火，另外的 3家工厂即使经过大规模修理，仅可恢复 30—

50%机件设备，3棉纺织业损失难以胜计。申新系统在无锡各工厂先遭轰炸，随后将茂新一厂、申新三厂全部烧毁。除水泥建筑外，

“厂中房屋已所存无几”。5荣氏集团暂存乡下材料“及机件物料都被日军抢去”。5常州大成一、三厂，民丰纱厂，民华、华昌

布厂均遭到轰炸。武进 4家纱厂中 2厂遭到焚毁，另外 2家损失修复难度较大。苏州苏纶纺织厂、裕泰纱厂、震泽丝厂被炸毁。

随后地面战斗中，日军采取焦土政策，将无锡广益、勤康等 3家纱厂、裕昌 7家丝厂和 11家布厂全行抢劫和烧毁。常州大成二

厂、益民布厂等 11家棉纺织企业付之一炬。为达到以战养战目标，日军将江苏华商纺织工厂器械几乎全部掠夺。大生一厂设备

基本归入日本企业。苏纶纱厂 2 万枚纱锭和部分丝织机器被劫。无锡华澄染织公司下属二厂库存布 2 万余匹被抢，损失超过法

币 1000万元。5家织布厂全部被毁，损失纱锭 16.66万枚，织布机 3304台。8长江北岸的南通、海门和崇明等地华商工厂，虽未

遭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却被日本强行占有。邻近上海的杭州通惠纱厂受日军袭击被迫停产，1939 年虽一度恢复生产，但伴随萧

山陷落，日军将纱厂与庆云丝厂几乎全部运走，造成两厂彻底毁坏。1942年 1月，杭州及周围地区 2375台电力织布机中停开率

约为 45%，手动织布机开工率亦不足 60%，近 30%机户逃难他乡。9杭州原有织布机 6179台，1943年只剩 2198台，技术含量较高

的电动机锐减近 3000台。湖州 1200余台织布机经过战火冲刷后，仅剩不足 700台。10 

华东地区由于处于抗日战争重要战区，且战事爆发就较早，国民政府内迁计划未能得到完全实施，造成棉纺织业毁坏严重。

据统计，淞沪会战华商损失纱锭 52万余枚、线锭 47000余个、织布机近 7000台，工业精华基本付之一炬。华北方面，天津因战

事结束比较快，仅裕大一厂损失纱线锭 4万多枚，其他各厂损毁较少。山西、河北两省中，沿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分布的纱厂，

一部分直接毁于战火，如新绛雍裕纱厂，其余各厂多陷于敌手。山东、河南两省的纱锭，尚有部分安全转移，如青岛华新移出

20000锭，郑州豫丰移出 56000 锭，11其他大部分纱锭被日军截获。华南、华中地区因距离大后方较近，损失相对较小。尽管国

民政府利用战斗间隙有效组织内迁，但因缺乏空中掩护，西迁工厂在搬迁途中和迁入地遭到不同程度损失。受日军轰炸影响，华

中纱厂内迁途中被毁坏 16家，总计纱锭 522344枚，线锭 47060枚，织机 6915台。其中完全被损坏纱锭 298195枚，线锭 27780

枚，织机 2999台。6与此同时，在以武汉为核心的华中棉纺织工业区，日军所及“大量桑园被焚毁，棉田荒芜，施工机器设备被

劫走”，8未能及时内迁的中小工厂受到伪警察等势力勒索，举步维艰。日军则利用劫掠物资新建 7 家纺织厂，形成产供销各环

节生产与销售的统制政策，独霸华中棉纺织市场。 

总之，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因为战争而遭受的损失至为严重。据时人估计，战时中国棉纺织业“锭数较战前减少百分之三十

六，台数减少百分之二十七”。12以上统计只包含中国规模较大棉纺织工厂，如果考虑到数量更为庞大的小型织染厂，则损失远

不止此。抗战初期，54 家华商纺织厂被日军劫掠。各厂共计拥有纱锭 153.5万枚、线锭 7.6 万枚、织机 16274 台，占战前华商

纱厂总厂数的 58%，纱锭数的 57%，线锭数的 45%，织机数的 65%。12 

国民政府为防止日本纱厂设备资敌，下令对其进行毁灭性销毁。同时，日本纱厂集中于东中部，受战火破坏也较为严重。抗

日战争初期，日资纱厂损失纱锭 86.6万枚，线锭 9.4万枚，织机 1.6万台。8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立刻将日华纺织厂、浦

东工厂、华丰工厂“完全毁灭”，裕丰纺织厂、大康纺织厂、东华纺织厂等工厂亦被破坏。浦东地区的日华第一、第二厂和吴淞

的日华八厂几乎全部被毁。公大纱厂成为日军阵地，遭到中国陆、空军重点攻击。沪西的丰田纱厂在战时沦为战场，房屋机器及

仓库物料大部被焚毁。公共租界的日本上海纱厂和裕丰纱厂遭受相当损失。4家主要纱厂共有 23万纱锭和 4300台布机受损，其

中 15万纱锭和 3600台布机完全毁坏。13总计上海日商企业损失纱锭 20万枚，线锭 2.6万枚，织布机 3600台。6 

华北地区，国军战略性撤退中对日资企业集中地青岛进行针对性破坏。青岛市长沈鸿烈提前向韩复榘申领 8吨炸药，及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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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警察查封日资企业。随济南沦陷，青岛已难防守。沈鸿烈下令实施焦土抗战，率部将 9个日资纱厂全部炸毁，损坏纱锭 614204

枚，线锭 53016枚，织布机 11544台，日商损失总额 1.2—1.3亿元。日厂建设中的 28万纱锭和 5800台织机以及各仓库中所存

储的物料、制品一概破坏。
6
 

武汉为核心的华中地区因战争暂时未被波及，中国政府采取没收方式直接将日资企业转为己用。日资泰安纺织厂 24816 枚

纱锭、380台织布机被国民政府军政部改为军政部纺织厂。汉口日本纱厂拥有纱锭 35000 枚，开战后即由中国军方接收，13用于

生产军用布匹，撤退时随其他华商企业迁移大后方。其他地区日方纺织厂 866576 枚纱锭、93936 枚线锭和 16265 台织布机被中

国军队接收。6总计日本在华纺织厂因战争而损毁者共有纱锭 82万枚，布机 15000台，前者相当于其战前在华机器设备的三分之

一，后者相当于其战前的 45%。11工厂被摧毁有利于削弱日军。 

日军劫掠和破坏之时，为保持抗战潜力，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组织棉纺织业西迁工程。全面战争爆发前夕即制定工业内迁计

划，棉纺织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构成西迁重要部分。西迁的工厂连同内地新设、原有中小型棉纺厂与广大农村地区的手工棉纺织

业，逐步承担供应我国军民棉纺织品的重任。由于日军空中优势和我方仓促搬迁，仅 10%左右器械，10约 16 万枚纱锭迁入西部。
14内迁纺织业以民营为主，其中豫丰 4.48万枚，裕华 3.5万，申新 3.6万枚。其余内迁工业多为没收日资纱厂所得，15构成国营

企业组成部分。 

国民政府利用淞沪会战时机，在华东、华中地区开展大规模内迁活动。武汉地区大部分华商纱厂随国民政府有序安排战略撤

退，构成内迁棉纺织业的主体。汉口特别市等地原有 5家纱厂，纱锭 240000余枚，其中 150000枚以上安然转移到大后方，剩余

88000纱锭因债务关系归美商保管未能移出。16申新四厂原有纱锭 4.5余枚，战争中约 3万枚被损毁，其余则分别迁往汉中、重

庆、成都等地。裕华纱厂纱锭 8万余枚，分别迁至成都、重庆两地。7震寰纱厂 1 万余枚纱锭迁往陕西，为西安大华纱厂租用。

日商泰安纱厂有纱锭 24816枚，织机 380台，被中国军政部迁往重庆。除武汉的纱厂外，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苏州实业社等企

业陆续迁入大后方。豫丰纱厂原有纱锭 56000余枚，开战后即向四川迁移，“中途损失颇多”。17入川后，厂方于重庆、合山分

投 2厂。沙市纱厂共有纱锭 1万余枚，迁至重庆复工。据经济部统计室报告，1938年后方内迁棉纺织厂 71家，搬运物资达 206150

吨。西迁工厂产能促使西部各省拥有“三倍以上的纺织设备”。7经过迁移之后，后方共计拥有近 30万枚纱锭，18生产力较战前

有所增加。棉纺织业内迁为保存抗战实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创造物资基础，“在日后抗战经济中有极重要的贡献”。7 

总之，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特别是华商棉纺织业造成严重打击，沦陷区三分之二以上的设备遭到

损毁。战前，中国民族纺织业在全国棉纺织业中的比重几乎占到半壁江山，其中纱锭数拥有率近二分之一，布机数则占比三分之

一以上。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到两年，中国商人纱锭数降至 25%，布机数只占 10%左右。即使经过日军掠夺式开发，日资纱厂

产能迅速扩充，但沦陷区棉纺织业的总产量依然出现下降。1939 年 5 月，全国纱锭数量仅及战前的三分之二，织机数量约为战

前的 50%左右。6如果考虑战争对于工厂开工及产销的影响，中国棉纺织业总产能减少约 50%。“这样大规模的破坏，对于中国的

棉纺织业实在是一次空前的浩劫”，6 以至于抗战取得胜利后，中国实业界仍一度哀叹短期内“恢复到战前的规模，恐怕还不能

呢”。7 

二、战时日本的掠夺政策与沦陷区棉纺织业的衰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棉纺织业正常发展受到冲击。华商纱厂受损较为严重，大量工厂房屋被战火摧毁，80%机器设备被侵

略者劫掠，数以千计的工厂工人因战争死亡或受伤。日本棉纺织业则进一步扩张，在沦陷区棉纺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日军铁蹄

抵达后，劫后余生的华商企业遭遇侵略军直接占有或控制，进一步消失或衰退。日本对关内侵占区域的工业控制和掠夺，主要采

取“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资”“租赁”“收买”5种形式。沦陷区内华商工厂因所在地外国资本分布情况不同，遭到

日军措施各异的掌控。华北地区西方势力相对薄弱，日军采用军部直接经营方式，谓之军管理。企业原料进货、产品分配，利润

所得悉数为军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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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商纱厂技术和管理人员组织生产，管理工务和日常，这种直率而蛮横的管理方式就是所谓“军管理”。华中、华南因英

美实力盘根错节，部分企业引入西方资本，直接军管难度较大。侵略军为欺骗舆论、收买人心，则采用所谓“委任经营”的方式。

日商公司对占领区华商纱厂进行“协调分配”，然后由各日商公司出面分别与华商业主接洽“合办”或由华商“委托”日商经

营。日商在提出“合办”时，通常会趁机勒索股份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华商拒绝与日商合作，则由日本军部特务股指派各

日商分别“经营”华厂，实行“委任经营”。可见，所谓“合资”“租赁”和“收买”，无非是利用华商受到重大损失、无法复

业之际，凭借军事、政治压力强逼华商就范，趁机掠取华商纱厂的资产和权利。通常这类工厂需向日本领事馆注册，改为股份公

司。与军管理不同，负责委任经营的日商公司对于棉纺织厂管理有全权，利润属于日商，军方不直接干预。 

日方利用战争损失之际，迫使华商同意合作办厂。申新集团等主要工厂鉴于条件过于苛刻，均表示拒绝。未料，日军指使日

资企业先行控制沦陷区中方企业，“接收各战区华商纱厂”，
5
迫使华商就范。丰田等日资工厂要求申新集团等公司将资产、人

员情况制成详单转交接收人员，“准备接班经营”。在军管理下，申新“无权过问”5具体经营。军管理、委任经营企业 54家工

厂多为中国企业的精华，战前各项指标均超过全国 50%以上。在日军刺刀压力下，山东境内仁丰、成通、鲁丰纱厂，河北省大兴

纱厂，山西的晋生、晋华纱厂，河南华新、广益纱厂等重要工厂均被日军直接军管理，分配给日商经营，其余纺织厂基本因原料

不足而被迫停工。1938年 10月，日军设立华北开发公司，成为华北最大的掠夺与垄断机构。同时，另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垄断和

掠夺华中企业。至此，沦陷区内的华商纱厂，除去有外资关系与损毁过于严重难以复工的以外，基本都置于军管理与委任经营之

下，日军掠夺进一步引起棉纺织业衰退。 

在日企掠夺下，各工厂经营逐渐困难。1938 年 12 月，各委任经营与军管理工厂开始复工时，华中地区 37 个委任经营工厂

中，可运转的纱锭和织机分别只有 60万枚和 5500台，生产力仅达到战前 50%。1939年，军管理与委任经营工厂的设备总数为:

纱锭 129.5万枚，线锭 5.8万枚，织机 1.3万台。19与战前相比，纱锭减少 24万枚、线锭降低 58399枚、织布机 12997台。7即

使战火冲击较小的华北地区在初期的恢复性繁荣之后，也逐步进入衰退期。1940年，华北各厂产量降至战前 60%，此后“运转率

更是有减无增”。7因日军严禁物资内移，加之海外运输船只匮乏，进口棉花总量日减。上海各纱厂不得不将开工率减半。1938—

1941年，关内沦陷区棉纱产能扩张的黄金时期，产量约为达到七七事变前的 75%左右。 

继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受外汇冻结影响，外棉来源断绝，外资工厂亦成为掠夺对象。因英、美距离中国较远，且主要力量集

中于对德作战，无力兼顾东亚。日军利用两国力有不逮之时，采取直接没收等粗暴办法，把欧美企业直接转交日本公司或由军方

委托管理人员经营。仅上海一处英美纱厂被抢占 18家。8伴随美军获得战略优势，日军内部制定轻工业交由华商经营，日商控制

重工业策略。为强化与华商合作，日军将英美籍华商企业解除军管理，陆续归还中国商人。经过日军掠夺式经营，大部分企业经

营破败不堪，加之日方将原材料、重要机器悉数迁移，造成华商棉纺织业元气大伤。另一方面，军管理虽然暂时解除，但华商经

营面临新的挑战。本质而言，解除军管理目标在于利用日资企业控制中国工厂，中国企业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在有偿发还招牌

下，中方企业家被迫与日企合作，形成中日合办公司。日企掌控原料供应等核心环节，并以满足自身和军需为前提。受日方满足

本国企业思想影响，归还企业经营和生产难以有效恢复。在汪伪政权配合下，收购棉花 60%支付日军，30%交付日企，仅 10%供应

中方企业。5受制于原料不足，中国企业产量锐减，申新集团开工率 30%。1942 年，全厂产能降至战前 3.95%，企业“经济每况

愈下，几濒于绝”。5恒丰工厂与日商大康纱厂合作后，产能仅为“原设备三分之二”，12主要任务为生产日军军需品。 

沦陷区生产更加困难，所幸国内市场棉制品供不应求，各厂尚能维持较高的利润。上海各纱厂因原料日罄，电力供应缩减，

工人粮食日贵，只能勉强维持职工生计。1943 年 8 月，日伪当局实行紧缩通货政策以平抑物价，并对纱布进行政府统买，各纱

厂之生产日渐趋于停滞。随着日军在战场上失败加重，日伪政府进一步加强棉花、纱布等物资的管控，棉纺织业的市场严重萎

缩。战争末期，虽然纱锭数扩张将近 1倍，但棉纺产量却降至抗战前 50%。织机数量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扩充 2倍，产量曾一度

超过战前的 70%，但战争后期同样面临开工不足的窘境，年产量勉强达到“七七”事变之前的水平。迫于原料不足，申新集团各

工厂生产能力剧烈下降。申新二厂战前纱锭 56744只，1943年仅剩 19016只，降幅达到 70%。线锭战前近 8000只，现已全部停

工。5在日伪电力、原料控制下，申新各厂“只能整理内部，无法复工”。5一、三、五、七厂全部停产，二、九厂有限工作。荣

氏家族被迫将一厂交由丰田集团。二、五厂出售原料和机器，获得维持生产的资金。尽管惨淡经营暂时维持企业于不坠，但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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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惨淡经营。 

抗战后期，日本为搜刮钢铁资源，进一步在沦陷区开展所谓“毁机献铁”运动，造成棉统战业生产设备的大破坏。棉纺织业

属于多工序、多机台的行业，设备吨位高，是日本侵略军指定“毁机献铁”的主要对象。日本企业界虽强烈抵制，但最终屈服于

军方的压力，摧毁大量纺织设备。据统计，华北地区日商纱厂约拆毁三分之一;上海内外棉三厂、四厂、六厂，大康纱厂等都基

本拆毁;公大、上海纺织等企业设备亦损失较多。上海最大的裕丰纱厂全盛时拥有纱锭 19.1万枚，日军一次即毁机 7.3万枚。恒

丰厂实际减少 18316枚。20在废墟上重建的青岛工厂，1944年毁机 5万枚纱锭。日厂之外，日军勒逼部分华厂“献铁”。如济南

成大、成通两厂，1944年毁机 3万枚纱锭，织机 254台;石家庄大兴纱厂销毁 1万枚，并受天津公大之命，代为“献铁”1.5 万

枚。上海英商的新机器，为日商所夺，以补毁机损失，成为间接“献铁”。怡和纱厂除部分新机器被掠到日厂外，其余设备全部

捣毁。英籍纱厂 20余万枚纱锭中，除被日商以旧机器调换 3万枚外全部熔化。华商部分被委任经营机器“战后遍觅无着”，估

计被日商作为贡献器材。天津北洋纱厂被勒令毁机 1 万余锭，厂方千方百计搜罗废铁充数，结果仅保存 2 台细纱机及 600 只锭

子。8据不完全统计，日方纱厂交出 100余万枚纱锭、4500台布机，占日商在华设备 50%。7据统计，战时日本在华拥有 264.9万

枚纱锭设备，战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 177.8万枚，两者悬殊 87.1万枚，此数可作为作毁机(纺锭)的参考数值，若考虑加上

各地华商纱厂的被逼“献铁”，其总数至少有 100万枚纱锭(包括全流程装备及部分织机)。21 

三、战时上海租界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业的畸形繁荣及其衰退 

整体衰退的大环境下，因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性，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特别属性，少数地区与部分产业出现异于平日的兴盛。因

第三方力量的存在，租界成为特别时期、异常繁荣的特殊地带。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军事压迫下，未内迁华商纱厂处于夹缝中艰

难的生存困境，被迫利用战时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依托西方国家的庇护维护自身财产权与经营权。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企

业家将工厂迁入租界，尝试在维持生产基础上保持企业的生存。淞沪会战爆发后，规模较大的大成纱厂、民生纱厂等企业陆续迁

入租界后改变厂名，邀请西方企业股份参与，形成形式上的中外合资，达到扩大生产与维持生存的统一。中纺、信和等工厂改为

英国籍。申新集团与美国企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其中明文表达目标在于“以便易于对付第三者”。5为防止银行干涉造成时日

耽搁，申新集团与美企直接签约。申新九厂利用英国通和公司合作之机，组建中英商业银公司。所有股权名义归于合资企业，但

申明“非该两公司之财产权”，所有权依旧暗中保存于荣氏之手，英商不过“委托代为出面者”。5 据统计，西迁棉纺织纱锭仅

10余万锭，租界则拥有 50余万枚纱锭。7 

为维持企业生存，中日军队鏖战之时，公共租界西区的 8家华资纱厂在 9月间相继复工。上海战事结束后，公共租界华商工

厂已经拥有纱锭 340244 枚、线锭 50740 枚、基本织布机 1700台，仍保持正常的开工状态。7东中部沦为战场之时，立场相对中

立的公共租界一度成为英美企业和华商纱厂生产的沃土。1939—1940 年，租界内新设纱厂超过 100 家。天津租界内纺织厂受到

的损失比较小，停工 2周后陆续恢复生产。其中 1家设在英租界的华商纱厂始终照常工作，另外 2家由在侵略者的强制“合作”

下复工开业。3厂共有约 8万纱锭和 500台布机生产运转。8 

战争造成的棉纺事业衰退引起大后方供求失衡和群众性抵制日货运动，为租界华商棉纺织业繁荣提供市场基础。1938—1939

年，上海租界棉纺织业空前繁荣期，多数纱厂均获利丰厚。一方面，市场棉产品供给不足，仅西南各省每年即缺少棉纱 12万件，

棉布 400余万匹，大部依靠上海方面供应。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虽然上海华纱的市

价高于日纱约 20%，但依然脱销。战前大型纱厂年平均盈利约 100—200万元，这一时期获利 1000—2000万元已属平常。以统益

纺织厂为例，该厂资本原为 170万元，战后不断将红利转为股本而增资至 297万元，运转纱锭数为 57808枚，布机 300台。1938

年(以每年 12月 31日为决算期)盈 4623893元，1939年盈利 6003599元，1940年盈余高达 8985319元，相当于其资本额的三倍。

纺织业感叹“如此高利，洵属空前。因市场较大，多数纱厂获得建厂以来最高的利润。”22受高额利润的刺激，华商纱厂发展迅

速。除原有的 9 家纱厂设备不同程度得到扩充之外，另有 9 家新厂建立。1941 年，战前扩充计划基本完成，租界中华商纱厂的

总设备已有纱锭 65.7万枚，织机 4760台，纱锭增加近 100%，织布机超过 150%,7其中包括由闸北、杨树浦等地移来的纱锭 13万

枚。
6
1939年之前，由于棉花相对价格下降，租界华商工厂获得比较丰富原料来源，总体利润持续增加，生产情况整体向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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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为例，1937—1939年，华商棉纺织业企业股票由 10元涨至 120元。7申新集团二、九厂“营业绩好，利润很大”，5为满足

劳动力需求，甚至宣布 16—25 岁女工皆可应聘。九厂在政局稍有稳定之时，首先恢复夜班制度。二厂的工厂实现全天候上班，

意图“加紧生产，以应市需”。整体而言，淞沪会战后，申新迁入租界的二厂、九厂“业务反而比战前有了发展”。
5
各厂产量

增加，盈余深厚，申九设备有所增加，“为远东最大的棉纺织厂”。二厂虽然机器更新较慢，产量却增加 30%。5 

沦陷区租界华人工厂，为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多数改为英商纱厂或者美商纱厂，引起国籍和产能的改变。然则这种变化仅

仅是统计差异，本质依然为中国商人企业。华商改投英美纱厂导致英商纱厂设备增为纱锭 561432枚，织机 6054台。美商纱厂由

0增为纱锭 153896枚，织机 749台。7上海之外租界工厂境遇各异，但整体而言未能达到上海那般繁荣。日本侵略者对于华北棉

业的管控相对严密，华北棉花优先供应日商和输往日本本土。天津地区港口规模小于上海，因此天津租界纱厂获得美棉和印度棉

花途径较少。1939年是租界纺织业极为繁荣的年份，天津纺织厂的开工率仅为 66%。1941年进一步下降到 40%。
23
租界工厂地处

日军控制区，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投资者缺乏长期规划，常常利用有利的市场形势，急于开工获利。因此，新设纱厂普遍规模较

小，固定投资多以既有设备、厂房为主，机器设备因陋就简。因日本侵略者的管制过于严密，设备、原材料的购买、产品销售存

在诸多不便，小厂更易于规避风险，在夹缝中图生存。 

日伪经济统制强度持续加剧，伪政府对大中型纱厂进行全方位管控，严重影响企业再生产。由于大型纱厂产量降低，引起供

求失衡。为谋求利润，投资少、风险小的小型纱厂成为资本的自然选择。1943 年后，上海出现大批小型纱厂。小型工厂多为大

型工厂拆迁形成，规模基本低于 3000 纱锭。伴随日伪战局失利，小型工厂由租界向原材料产区扩展，有效避免日伪管制政策，

大型企业经营困难基本解决。中国企业利用日军农村控制薄弱和汪伪政权政策空隙，将工厂化整为零，在乡村原料产地附近，进

行小型化生产。申新集团二厂在常熟福前镇设立新虞棉纺产销合作实验所，采用合股方式与当地商人组建小型工厂。实践成功

后，荣鸿元和罗遂良签署协议，共同出资组办生生工业社。申新二厂明确要求合同到期后，“视环境情形得继续一年”，5体现

较强投机性。申新三厂订购小型机器，选择产棉区常熟市支塘镇作为厂址，试图规避日伪统制和降低经营成本。由于靠近产棉

区，纱厂原料来源较易。在市场需求拉动下，支塘农村工业社甚至采用期货方式销售棉纱，形成局部性投机市场。 

但小型化只是适应战时特殊时机的产物。它引起棉纺和生产结构变化，以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棉纺织业总设备数较战前

减少，而厂数反增加许多”。7因此，租界繁荣、工厂小型化存在一定投机性与落后性。它与生产发展客观规律相悖，实质是华

商在特殊环境下的被动选择。当生存环境稍有变化，消极作用即明显凸显。 

租界华商棉纺织业的兴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异形繁荣。它萌生于全面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亦依附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因

此，它的兴盛是以国家整体倒退为代价的异常现象，本身难以掩盖行业的全面退缩。1943底上海华商纱厂之概况大体如下:大抵

运用仅存之国棉及配给棉花;开工率为战争前之百分之五;制成品不能自由出售;各开工之纱厂以流动资金匮乏，不敷开支，惟有

向银行借贷;工人生活开支昂贵，难以久持。随着日军战败，租界棉纺织业的繁荣时代已经走向了尽头。租界棉纺织业暂时的兴

起是华商迫于时势无奈的选择，它从侧面反映资本薄弱、缺乏保护的华商企业面对时局的无力。与此同时，日资工厂却在侵略军

卵翼下形成沦陷区的垄断，造成另一种局部性繁荣。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因地狭兵少，战争潜力消耗殆尽，被迫采取以战养战方针，暂停对国民政府大规

模进攻，转以消化沦陷区为主，经济措施由破坏转为掠夺中开发。日商在军队支持下，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建和恢复日资企业。

另一方面，通过军管理、委任统制等方式把华商企业纳入日资体系，有效控制沦陷区棉纺织业。因战争影响，棉纱需求与棉花供

应出现脱节，棉花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在原料占据成本主要比例的棉纺织业，日企自然收益颇丰。1938 年，日资在华纺织联合

会制定复兴计划，按照规划，上海、青岛、武汉三城共新建纱锭 466888 枚、线锭 53320枚，织布机 8593 台。7经日本政府修订

之计划首先选择上海建立纱锭 76389枚、线锭 21320枚、织机 1493台的大型纺织基地。青岛因破坏严重，拟恢复纱锭 39500枚、

线锭 32000 枚和织机 7100 台。6在日本军方支持下，公大纱厂、裕丰纱厂产能相继超过战前标准。1940 年计划基本完工，上海

日资企业共有纱锭 1327632 枚、线锭 347606 枚、织布机 18553 台，7除纱锭外各项指标皆有所增加。青岛棉纺织业虽然毁于战

火，但恢复到战前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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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以天津为核心的纺织中心受损较少。日商急于扩大在华势力，制定比较完善和庞大恢复计划。抗日战争前夕，日商

对于发展天津纺织工业原本有庞大设想，拟新设立工厂 7个，日华合办工厂 1个。按日商筹划，天津方面的日商纱厂将拥有纱锭

100万枚、织机 22000台。战争爆发后，因设备难以尽快进入中国，日商改立新的计划:凡尚未动工工厂，全部放弃;战前已开始

兴建的继续进行;原有纱厂扩充计划照常推进。新计划完成后，天津将共有纱锭 50.6万枚、布机 8400台，比原计划减少约 50%，

但依然维持纱锭 50.6万枚，织布机 8400台的生产规模。71940年，日方计划基本实现，华北地区 12家主要企业相继复工。尽管

青岛纱厂基本被摧毁，但纱锭运转率在天津工厂支撑下达到 70%。天津的日商纱厂设备已达到 49.7 万锭，基本恢复日商战前的

水平。此后，天津日商工厂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但个别企业依然有所扩大，岸和纺等工厂陆续运营。青岛地区日商纱厂基本被摧

毁，日资工厂从国内运入新式机器修复大部分纺织厂，并以武力为后盾强占中国商人华新纱厂等企业。在日军支持下，来自韩鲜

半岛的相关人等陆续开办大德袜厂、曾我木厂、华北木梭厂。1938年，以青岛、天津为核心的华北地区军管理 12家纱厂陆续复

工运转率达到战前纱锭 68.8%，织机的 71.5%。
6
青岛方面共有纱锭 389608枚、线锭 30196枚、织机 7076台，

7
综合指数仅“恢

复到战前设备的百分之六十”。7产业的衰退并不能完全掩饰日军的掠夺。以青岛为例，抗战胜利前夕日资纺织企业达到 54 家，

占据绝对优势。山东内陆地区日军则对民族资本采取简单式掠夺，直接军管成大等重要纱厂，其他华商纺织企业全部停工。伴随

日军管制政策的实施，大部分纺织厂因原料不足而被迫停工，幸存企业在日军掠夺铁器号令下大部分被拆毁。 

上海方面除去复兴计划所规定之外，公大、裕丰等厂设备亦有所增加。1938 年初，上海开工纱厂 30 家，其华商仅为 9 家，

英商 4 家，日商 15家。全市运转纱锭 835238枚、织布机 7729 台，约为战前 32%。4因市场扩大华商增至 10 家，但日商突增至

21 家。同时，日方接管华商纱厂 12 家，申新、永安等支柱企业在沪工厂幸存者多被日军控制。1939 年底，华商各厂共有纱锭

573604枚，约占战前 52.3%。织布机 3025台，仅为战前 35.7%。日本工厂纱锭增至 1477630枚，织布机 20302 台，其中掠夺中

国商人纱锭 215130枚、织布机 1785台，4较之华商占据绝对优势。因大后方和东南沿海沦陷区供求失衡，上海纱厂销路扩大，

各国商人纷纷扩大旧厂，增设新企业。由于日商拥有侵略者支持，扩展速度快于华商。1939 年，华商新设 7 厂，日方内外棉则

开设第三至八厂。尽管中国企业新增数量占优，但产量处于绝对劣势。1940 年 4 月，日本在华纺织联合会对日资纱厂的调查表

明，上海方面共有纱锭 13276 枚、线锭 347608 枚、织机 18553 台。4与战前日企比较，纱锭数略为减少，线锭及织机数有所增

加。 

伴随日军控制力增强，上海纱厂产能在快速提高之时，国别比出现逆转。抗战前夕和初期，上海华商在棉纺织业中占据较大

优势。尽管受到战火波及，部分华商利用租界的掩护，不仅能有效维持基本生产，还进一步扩充产能，华商在棉纺织业产能中一

度占据 70%以上份额。但在日军铁蹄之下，华商棉纺织业迅速衰落。日本在华棉纺织业在日军的卵翼下产能迅速恢复并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 

1938 年 5 月，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军部委任日商管理华中地区各纱厂。因正值棉纺业的黄金时间，修整工作进行较快，该

年年底已有 12 个纱厂开始运转，开工纱锭数约 33.6 万枚，占可运转总数的 43%。71939 年，因中国军队夏季反攻和敌后抗日武

装日益活跃，日资纱厂原棉逐渐缺乏，运转率开始降低，复工机器数量达到可运转纱锭数的 95%，织机的 61%。1940年 4月，华

中、华北地区日资企业控制纱锭 355万枚、线锭 46.6万枚、织机 47543台，开工率已减至 60%左右。7 

东北地区属于日本力图发展棉纺织的重点区域。“九一八”事变前，中外纱厂共有纱锭约 18万枚，织机约 2500台。24随后

日企在侵略军刺刀护卫下迅速扩大，形成独占东北市场的强力地位。日本将本土闲置、纺织设备移至东北，并大力发展植棉业，

力图增强其所谓“现地自给自足”能力。但东北地区设备与生产的增长并不同步，当地棉花生产逐年降低，原料供给不足，造成

棉纺织业企业停工待料，最低开工率不足 30%。
24
“七七”事变前夕，东北地区棉纺织业共有工厂 13 家，纱锭 63 万余枚，宽幅

织机 9740台，窄幅织机 1794台。24东北作为重要原料产地，受日军以军需为主的统制政策影响开工率持续走低。据统计，1939

年东北地区棉纺织业纺锭开工率 27%、棉织机 21%，棉布等物品亦需要进口。1932—1934年，进口棉布 300万匹以上，占全部消

费量 50%。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 1944年，全区棉纱产量仅为 8.9万件不足 1938年 50%，棉布产量 177.9万匹，为历史最高水平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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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棉纺织业整体性衰退与日方企业兴起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产业衰败与日本资本兴盛对比强烈的典型地区。日商在既有

基础上将辽阳“满洲”纺纱公司、大连“满洲”福岛纺纱公司、金州内外棉公司纺纱分厂、奉天纺纱厂、营口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等企业生产规模逐步扩充，其中金州内外棉公司分厂成为东北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该厂拥有 3个纺纱工场、近 11万枚纱锭、

2个织布厂和 2252台织机。8扩建之外，日资企业相继成立“满洲”制线公司、恭泰纺纱公司、东棉纺纱公司、东洋轮胎工业公

司、“南满”纺纱公司和“满洲”纤维工业公司等垄断性企业。“满洲”制线公司拥有纱锭 6.26 万枚，线锭 2.76 万枚，布机

780 台。恭泰纺纱公司与“满洲”制线公司同时成立，日军投降时纱锭达到 5.58 万枚，织布机 250 台。东棉纺纱公司由三井财

团出资成立，初期即拥有纱锭 4.23万枚，后增至 5.07万枚，机器织布机 760台，成为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企业。7东北

地区在日军刻意投入下，纱锭由 18万枚增至 45万枚，织布机增加 5500台，7实现产能的质变。 

整体上看，1940 年，“日商纱厂设备在纱锭上虽较战前少 1%，线锭和织机则都增加 1%，所以差不多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准

了”。6但是从生产情况来看，日占区的棉纺织业所取得的成绩相对有限。1941年前，受到国内市场棉花产品严重供不应求和棉

花价格下跌的有利市场因素的刺激，各地棉纺织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既有各厂产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充。1942年后，

棉花产量下降，燃料供应不足，电力供给紧张，引起各地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另一方面，日军方面和中国政府分别加强纱花及棉

产品的流通的管制，市场缩小、销货不便等问题日渐严重，沦陷区棉纺织业逐渐衰退。沦陷区部分工厂开工率甚至不足 30%，由

于原料、电力等严重不足，除生产军用品外，大都处于搁置、瘫痪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企业虽然遭到强制征收机器，却始终占

据主导地位。1945年，日资棉纺织业工厂共 63家，纱锭 263.5万枚，织布机 44.2万台，其中上海 33家，纱锭 145万枚，织布

机 2万台。天津 9厂，纱锭 45.7万枚，织布机 1万台。青岛 39万枚纱锭，织布机 7600台。东北、台湾、湖北等地总共 11家，

纱锭 33.7 万枚，织布机 7097 台。25 与之对应的华商机器棉纺织业在 1946年仅拥有纱锭 252.58 万枚，织布机 3.03 万台，21即

使经过战后的初步恢复依然不如日方。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37 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战前中国纺织工业的良好发展势头。战争爆发后，我国机器棉纺织业集

中的东、中部地区迅速沦陷，棉纺织业遭受战争打击，损失惨重。日本侵略者对棉花等原材料及华商企业生产设备进行掠夺、管

控，加剧了沦陷区棉纺织业之衰败。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国别构成、技术水平、地区分布等亦出现显著结构变化。战前既已具备一

定优势地位的日资企业，在日军武力扶持下得以很快恢复生产并获得进一步扩张，牢牢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华商利用租界庇护和

战时产品供不应求的有利市场条件，以分散化、小型化方式应对日军的管控，也曾一度获得较高利润，一时呈现局部繁荣之景

象。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战局的失利，日本对原材料与棉布市场的管制加强，沦陷区的能源与原材料短缺的问题日益严

重，许多工厂无法正常开工。抗战后期日军为了保证钢铁供应，疯狂掠夺华商工厂和在华日本棉纺织企业的机器设备，最终造成

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全面衰落。 

注释： 

1沦陷区一词特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日军侵占，并由其直接占领或利用汉奸政权所控制

的中国领土。由于战争形势变化，沦陷地区存在一定反复与变动。武汉会战后，机器棉纺织业主要分布区长期处于日伪铁蹄之

下。因此本文所涉沦陷区主要指机器棉纺织业比较集中，且日伪长期控制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大部分地区，华中特别包含

纺织中心武汉等重要城市。 

2《二十六年三月份之棉纺织业》，《商专月刊》1937第 1卷第 4期。 

3(9)王子建:《战时棉纺织业概述》，《商业月报》第 19卷第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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